
兴安盟政府采购机动车保险服务采购合同

合同名称：兴安盟住房公积金中心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服务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NMGZFCG-HT-2025-05-918959

采购计划备案书/核准书编号：兴财购计划[2025]009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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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保险服务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NMGZFCG-HT-2025-05-918959

采购人/保险投保人（甲方）：兴安盟住房公积金中心

供应商/保险人（乙方）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

合同签订地点：兴安盟

合同履行地点：甲方住所地

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自

治区本级政府采购中心关于协议定点的相关规定，由采购人与供应商以成交结果签订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
一、采购合同项目付款方式

国库集中支付

二、 保险种类、内容、数量、单价及金额

保险种类 保险内容 备注 数量 单价（元） 金额（元）

机动车保
险服务

公务车保险 1 ￥4602.14 4602.14

合计 ￥4602.14 大写（人民币）: 肆仟陆佰零贰元壹角肆分

三、保险条款及特别约定

具体内容已签订的保险单内容为准。

四、服务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
乙方在十 个工作日内按已签订的保险单内容为甲方提供保险服务。

五、付款期限

自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后30日内将货款全部付清。

供应商名称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

供应商开户银行名称：中国工商银行乌兰浩特支行

银 行 账 号：0608040409023100435

1、乙方收到甲方每一笔货款，应向甲方开具相应的金额的发票，发票类型以交易中心财务部门的要求为准。

2、如乙方有责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其他赔偿时，甲方有权直接从上述付款中等额扣除。

六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．甲方指派联系人为张兰宇 现场甲方代表，负责本合同的实施和协调。

2．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货款。

七、乙方的权利义务

1．乙方指派联系人万利刚 为乙方代表，全面负责合同的实施管理、协调、进度、售后等各项

服务工作。

2.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。

3．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应向甲方提供企业资质、备案证明、产品质量保证、使用说明等有关资料。

八、因合同执行而产生问题的解决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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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协商解决；

2、提请仲裁；

3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九、其它约定事项

1、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权利、义务转让给任务第三方。

2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(或授权代表)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甲乙双方和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一份。

合同履约开始日期：2025-05-12

合同履约截止日期：2026-05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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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(盖章)：兴安盟住房公积金中心

负责人： 张兰宇

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_兴安盟_乌兰浩特市罕山东街29号  兴安盟住房公积中心

电话：18248205000

供应商(盖章)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

负责人：万利刚

地址：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南大路96号

电话：18204800880

备注：采购合同须在30日内签订完成。

-第4页-


	兴安盟政府采购机动车保险服务采购合同
	机动车保险服务采购合同
	一、采购合同项目付款方式
	二、 保险种类、内容、数量、单价及金额
	三、保险条款及特别约定
	四、服务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	五、付款期限
	六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	七、乙方的权利义务
	八、因合同执行而产生问题的解决方式
	九、其它约定事项


